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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赣南海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修订《公司章程》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修订内容 

√修订原有条款  □新增条款  □删除条款  

根据《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公司拟修订《公司章程》的部分条款，具体内容如下： 

（一）修订条款对照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二节第一百零五条 15、董事会应当确定其

运用公司资产所作出的投资权限，建立严格

的审查和决策程序；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

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并报股东大

会批准。根据公司资本数额、公司资产抵御

风险能力，股东大会赋予董事会以下决策权

限： 

（1）由公司董事会审议决定一年内累计

金额不超过 500万元的投资行为； 

（2）公司向银行借款、资产抵押，一年

内累计金额不超过 4000万元的； 

（3）由公司董事会审议决定一年内累计

第二节第一百零五条 15、董事会应当确定其

运用公司资产所作出的投资权限，建立严格

的审查和决策程序；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

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并报股东大

会批准。根据公司资本数额、公司资产抵御

风险能力，股东大会赋予董事会以下决策权

限： 

（1）由公司董事会审议决定一年内累计

金额不超过 500万元的投资行为； 

（2）公司向银行借款、资产抵押，一年

内累计金额不超过 4000万元的； 

（3）由公司董事会审议决定一年内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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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的

购买、出售资产事项； 

（4）公司董事会审议决定金额不超过 50

万元（不含）的对外捐赠行为。对外捐赠应

当新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

以及国家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通过

依法成立的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公益性非营利

的事业单位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组成部

门进行； 

（5）由公司董事会审议决定：公司与关

联自然人发生的成交金额在30万元以上的关

联交易；公司与关联法人发生的成交金额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或市值 0.2%以上

且超过 300万元的关联交易。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成交金额（除提供担保

外）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或市值 2%

以上且超过 3000万元的关联交易，由董事会

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金额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的

购买、出售资产事项； 

（4）公司董事会审议决定金额不超过 50

万元（不含）的对外捐赠行为。对外捐赠应

当新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

以及国家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通过

依法成立的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公益性非营利

的事业单位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组成部

门进行； 

（5）由公司董事会审议决定：公司与关

联自然人发生的成交金额在30万元以上的关

联交易；公司与关联法人发生的成交金额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或市值 0.2%以上

且超过 300万元的关联交易。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成交金额（除提供

担保外）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或市

值 2%以上且超过 3000万元的关联交易，由董

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除以上规定需董事会审议的关联交易事

项（除提供担保外），均需经下列程序批准： 

1、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成交额年累计在

≥10 万元～≤30万元的由办公会批准； 

2、10万元以下（不含）由总经理批准； 

3、与关联法人的关联交易均由总经理批准。  

 

是否涉及到公司注册地址的变更：□是 √否  

除上述修订外，原《公司章程》其他条款内容保持不变，前述内容尚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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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订原因 

根据公司治理要求进行修订，增加了关联交易事项中有关总经理决策权限的

条款。 

 

三、备查文件 

1、《江西赣南海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章程》 

 

 

 

江西赣南海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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